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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7-5-101-012

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实施案

——知识产权侵权领域行为类执行案件的处理规则

关键词：执行 执行实施类案件 知识产权 行为类执行 执行和解 提级协同

执行

基本案情

关于四川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最高人民

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山东某化工

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四川某化工公司的案涉技术秘密生产的三聚氰胺产品、

销毁项目中案涉设备和持有的案涉技术秘密资料，并赔偿四川某化工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开支人民币9800万元（币种下同）。因山东某化工公司逾期未履行

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四川某化工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经过网络查控、划拨，金钱给付义务强制执行完毕，但判决

确定的停止销售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设备及技术资料的行为义务，被执行人一

直未主动履行。同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存在3起关联案件，均系由本案所涉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行为义务与本案相同，被执行人亦未履行；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两起案件的诉讼标的高达6亿元。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予以督促执行，对本案采取的强制执行

措施、执行进度节点，进行统一指挥、调度、管理；牵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提级执行、协同执行方案，力争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明确一揽子解决

当事人在四川、广东共计4起关联案件的执行工作思路。之后，四川省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提级执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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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在地中院及山东省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促使当事人最终达成被执行

人支付专利许可费、继续生产经营的执行和解。

2024年1月28日，四川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达成和解并签订协议

，“一揽子”解决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案的执行、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正在诉讼中的两起损害赔偿诉讼纠纷。2024年8月，山东某化工公司将

和解协议约定的4.4亿元全部汇入申请执行人指定账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3）川01执4918号通知书，本案执行完毕。

执行理由

本案为知识产权行为类执行疑难复杂案件，采取何种交叉执行方式，以及

采取何种策略促成执行和解，是推动本案依法妥善处理的关键。具体而言： 

其一，关于执行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

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据此

，对于执行法院因各种原因执行有困难的案件，可以通过上级法院提级执行或

者指令其他法院执行的方式，使案件尽快予以执行。本案中，被执行人对生效

判决确定的行为义务拒不执行，且存在多起跨省域重大关联案件，依靠原执行

法院的有限力量，难以确保执行效果。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开展提级执行、协

同执行等交叉执行方式，以推动案件办理。主要考虑：（1）从被执行人的行为

看，被执行人系当地重点国有企业、纳税大户、上市公司，有能力履行却拒不

履行，且持续使用侵权设备生产，存在明显的抗拒执行行为。（2）从行为履行

标的所在地看，本案执行法院为四川法院，而被执行人与侵权设备均在异地。

（3）从关联案件看，除本案外，还涉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的执行以及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诉讼中的2起损害赔偿纠纷。（4）从统筹解决矛盾纠纷

的角度看，申请执行人在本案中亦表达了一体化解前述所有纠纷的意愿。

（5）从执行法院自身力量看，本案跨地域、涉及多部门协调，无论是原执行法

院，还是提级执行后的成都中院，力量均有限，仅凭原执行法院的力量，难以

协调、协同，妥善应对如此复杂的知识产权行为类执行案件。 

其二，关于执行措施。本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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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效益看，强制执行需要披露企业相关信息，会对当地资本市场金融稳

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不利于保障企业的持续发展和职工的就业稳定；如果强

制拆除设备会影响整个产业链，对企业经营和当地经济发展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看，本案责令被执行人限期拆除大型侵权生产线，但

拆除设备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易燃易爆且涉化工污染。同时，案涉生产线具有

可持续生产的条件，不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具有继续使用的经济价值。

因此，人民法院依法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加强协调，通过多方联动、多案

协同等方式，找准利益平衡点，促使双方达成和解，通过协商确定专利许可费

等，让已有设备持续创造经济利益，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积极价值”，代

替拆除设备的“消极价值”，促成侵权生产线的合法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执行要旨

1.行为类执行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继续实施所涉侵权行为、涉及多起跨

省域重大关联案件、需要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及其他人民法院协同等情形，自立

案之日起超六个月未执行完毕，上级法院可以采取提级执行、督促执行、协同

执行等方式，推动案件执行。 

2.拆除大型侵权生产设备等行为类执行案件，存在拆除易燃易爆设备、对被执

行企业持续发展及员工就业产生重大影响等情节的，人民法院应当秉持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采取强制措施托底，多方联动、多案协同等方式，促使双方达成

和解，促成实现已投入生产线的合法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237条

其他审理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 （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 民事判决

（2022年12月26日）

执行：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川01执协5号之三 执行裁定

（2023年12月9日）


